
8820232023..88..77 星期一星期一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邵敏宸邵敏宸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唐昉婷唐昉婷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平安

法 院 公 告
2023年8月7日

（2023）浙0302民初6798号
方睿：本院受理原告余敏诉方睿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普通程序简易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0月10
日9时00分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3民初1377号
牡丹江世融建材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至能电气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新城亿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第三人牡丹江世融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3民初3137号
经纶：本院受理原告新世纪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被

告黄文年、经纶、黄顺明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及（2023）浙0303民3137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3年9月20日9时0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4189号
温州兰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青岛五

铢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兰莺运动用品有限公
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司法公正码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信用惩戒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9月26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2346号
余小游、马瑞廷：本院受理原告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余小游、马瑞廷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司法公正码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惩戒告知书等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5
日14时4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2696号
刘加国：本院受理原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刘加国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司法公正
码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惩戒告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6
日14时4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2751号
吴国正：本院受理原告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吴国正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司法公正
码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惩戒告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6
日14时4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5033号
曾阿容、连淑金、温州市童遥童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温州市双凌无纺布厂与被告曾阿容、连淑金、第三
人温州市童遥童鞋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
任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
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
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6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82民初1889号
吴天樑：本院审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乐清北白象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382
民初188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02民初4476号
陈海龙：本院受理原告湖北拓疆法律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凤桥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2649号
吴钻海：本院受理原告王志成与被告吴钻海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
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
30192元；2、被告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向原告支付自起诉之日始至货
款付清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
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
本案审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定于2023年
9月13日9时00分在递铺法庭二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604民初2559号
慈溪市浙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绍

兴杰诚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慈溪市浙丰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604民
初255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慈溪市浙丰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
告绍兴杰诚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货款65573.8元，并以
62574.6元为基数，支付自2022年12月14日起至实际
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3.65%计算的利息；以2999.2元为
基数，支付自2023年1月1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
利率3.65%计算的利息；驳回原告绍兴杰诚包装制品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1439元，财产保全费
720元，合计2159元，
由被告慈溪市浙丰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负
担（限被告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
本院缴纳）。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531号
谢朋：本院受理原告浦江丰恺包装有限公司与被告

谢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3年9月1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549号
季海英：本院受理吴珍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浙0726民初15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季海
英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吴珍珍借款36400
元及利息（其中以264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1月14日
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月利率2%计，以10000元为
基数自2017年9月6日起至2020年8月19日止按月利
率2%计，以36400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借
款实际归还之日止按起诉时LPR四倍计）。本案受理费
168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335元，由被告承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338号

杭州东岸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台州中
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东岸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1338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杭州东岸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台州中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服务费20000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人民币860
元，由被告杭州东岸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7272号
苏筱敏：本院受理原告温岭市鑫跃鞋业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规制虚假诉讼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司法公正”在线应用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0月13
日上午8时40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3）浙1102破9号
本院根据周小红的申请在2023年6月21日作出

（2023）浙1102破申8号民事裁定书，受理丽水汉金科
技有限公司（下称“汉金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依法指
定丽水新时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汉
金公司债权人应于2023年9月8日前向管理人（地址：
浙江省丽水市人民街615号商会大厦12楼；联系人：丁
律师；联系电话：15706802620）申报债权。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责任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汉金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
汉金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汉金公司法定
代表人或实控人应尽快向管理人移交公司公章、财务
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财务账册、会计凭证、审计报告
等相关材料。本院定于2023年9月15日9时30分在
本院第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绍兴县新士化工助剂有限公司债权人：
《绍兴县新士化工助剂有限公司破产财产补充分配方

案》已于 2023 年 8 月 2 日经非现场债权人会议线下审议通
过，并经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备案。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现由管理人
执行。根据《绍兴县新士化工助剂有限公司破产财产补
充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步骤，管理人于 2023 年 8 月 8 日
起对绍兴县新士化工助剂有限公司财产实施补充分配，分
配方式为网上银行转账支付。参与第二次分配的债权额

为 170,310,685.88 元,均为普通债权，第二次可分配的财产
额为2,272,939.33元,分配比例为1.3346%。

本次分配为最后分配，已经确定破产财产分配额的债
权人，请主动通过邮寄、电子等方式提供給管理人银行账
户。因不提供银行帐户、不自行领取分配额等原因，自本
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依《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视该部分债权人
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由管理人将该部分债权人项下可获
分配之款项直接比例分配给其他债权人。特此公告。

绍兴县新士化工助剂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8月7日

公 告

好同事为是否“摸鱼”大打出手
一人重伤一人获刑

通讯员 缪婷

本报讯 31 岁的汪某和 40 岁的杨某是嘉善某集

装箱有限公司的员工，也是朝夕相处的好同事，但是

一场矛盾将两人的关系拉到了谷底⋯⋯

2022 年 12 月 28 日，临近中午，两人像往常一样

在电焊车间干活。此时有个集装箱底架需要推到另

一边，汪某便喊老搭档杨某过来一起推。

“我让他一起推，但发现他根本没在推，导致底架

卡住了。”汪某有点生气，就和杨某理论。“我明明已经

在好好推了！”杨某也表示很委屈。

两人就杨某是否偷懒的问题各执一词，发展到后

来更是直接动起了手。两人手上都拿着生产工具，年

轻气盛的汪某直接用手上的角钢击中了杨某的腹部，

杨某随即感到剧痛，并报警。

被送往医院后，杨某被诊断为脾脏破裂，并于当

日切除脾脏。经鉴定，杨某的伤势已构成重伤二级。

事发后，汪某仅向杨某妻子转账 3 万元作为后续治疗

及休养费用。

今年5月30日，杨某向嘉善县检察院申请司法救

助。据了解，杨某是四川人，家中有 3 个孩子在读书，

父母年事已高，仅靠夫妻两人在嘉善打工维持生活。

现杨某又因伤无法工作，家庭陷入困境。

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杨某因案无法工作导致家庭

无收入，且其家庭为脱贫户，前期汪某赔付的钱不足

以支付其医疗费用，案件符合司法救助条件。6 月 27

日，检察院给予杨某司法救助金人民币1.6万元。

同时，考虑到杨某和汪某系同事，为尽可能化解

矛盾，减少双方损失，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院多

次上门释法说理，最终促成双方和解，汪某一次性赔

偿杨某 23 万元，杨某则出具谅解书并同意司法机关

对汪某从宽处理。同日，嘉善县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

对汪某提起公诉。

日前，汪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3 年 6

个月。

小葡萄推动大产业
农户年均收入超11万元

通讯员 项晓丹 本报记者 江胜忠

本报讯 近日，2023浙江·浦江第十六届葡萄

节在黄宅镇横山村盛情开幕。活动以“浦江葡萄·
甜美味道”为主题，全面宣传、推介和展示“浦江葡

萄”品牌文化，诚邀四方游客游美丽村庄、赏果园

靓景、品葡萄美味、尝特色美食。

浦江是浙江省葡萄主产区，在标准化生产、数

字化管理、品牌化经营等各方面走在全省前列，通

过连续16年举办葡萄节，把小小的葡萄培养成产

值超13亿元的产业，以巨峰为主要品种的浦江葡

萄已经成为我省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示范。

县委书记俞佩芬说，近年来，浦江始终把大力

发展葡萄产业作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

径，坚持品质先行，注重科技兴葡，深耕品牌创建，

奋力开拓市场，推动葡萄产业成为浦江第一大农

业产业。2022年，全县葡农户均收入超11万元。

本届葡萄节围绕“科技兴农”“品牌升级”“助

农销售”三方面设计了一系列活动。开幕式上发

布了中国·浦江葡萄综合指数、葡萄产业创新服务

综合体项目，举行了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综合

研发技术示范基地授牌仪式、金华市“广告助农”

共富行动暨“浦江葡萄”证明商标授权仪式、浙农

码赋能公用品牌“浦江葡萄”授权仪式等。一批销

售项目、科技项目、共富项目现场签约。

排查隐患科普知识

近日，象山县贤庠镇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查看厨房燃气管道安

全情况，同时向居民普及用气用电正确方法和注意事项，提高居民防

范意识。 通讯员 郑争艳

虚假诉讼被拘5日

通讯员 永法

本报讯 近日，永嘉法院在审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时，发

现当事人违反诚信诉讼，原告在被告已经还完借款的情况下，

仍起诉要求还款，就此被处以罚款2万元、拘留5日。

审判过程中，原告提交了借款合同、借条、还款承诺书等证

据，声称被告欠债不还。被告表示，自己早已通过ATM机，向

原告的指定收款人多次转账，总金额已经超额支付借款本息。

承办法官通过查找交易明细，发现被告所述情况属实，另

查明原告于 2015 年 7 月就相同案情起诉过被告后又申请撤

诉，但原告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

最终，原告当场承认已收到被告还款的事实。永嘉法院依

法作出司惩决定书。

法官提醒，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作虚假陈述、提供虚假证

据，不仅严重侵害其他诉讼当事人及第三人合法权益，还扰乱

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威，破坏社会诚信体系。


